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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中士  

 

 

「民」，甲骨文從「氏」，「氏」字字形如人跨足向前狀，講白點，該就是一群有血

緣關係的族群佔有一定區域土地，形成以血緣認同為基礎的部族。想想，就好比前工

業文明前的甚麼方家江家馬家村莊的。追溯這氏族單位，可上溯到新石器時代以家族

為單位的遊獵隊伍，等到進入農業文明初期的定居階段，氏族連結成可進行外昏制的

宗族，很快的，在族群對抗與大型共利工程需求推動下，人類被迫進入後原始共產社

會，個別家族成員成了被納入封建宗族與國家組織的成員，成了被統治被動員被保護

也被宰制犧牲的「人民」。 

從傳統的封建威權政治裡人民與國家權力關係言，我一向不喜歡「人民」這詞，

總讓人有被治理的流氓或愚民、順民的意味。還詼得上世紀 70 年代一黨專政時期的洗

腦人民政治教材，把未有全民共識的國父為「政治」所下的定義「管理眾人之事」深

深的置入人民的思維反應裡，甚至反應到我們憲法所標舉的人民與政府權力關係的法

條文字與心態上。 

在這「管理眾人之事」的思維反應模式中，我們習於把統治者當有權者，小老百

性是被統治者，老百姓就當個順民或草民、亂民，除了乖乖繳稅納糧之外，只要別被

逮到，代表國家公權力的法條就是個人好關係下或好運氣中可運作調整的東西。 

在這思維模式中，人民養成別管正政治的逃避心態，先預存了凡正我們人微言輕

的，管了又能怎辦？這般被管理被統治的下民心態直到民主制度與公民選舉時代很久

很久後仍深深的左右我們，決定了我們如何看待人民與國家權力的關係，直到我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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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美民主先進國家早已把公民參與政治決策落實到小小孩的教育與公民的日常生活很

久後，我們終於從上世紀 80 年代起一波波社會運動中學習扭轉與擺脫舊思維框架的捆

綁，從鹿港的反杜邦到 520 的農民街頭運動到要求洪仲秋死因真相的白色革命到轟轟

烈烈的佔領立法院太陽花運動，我們學習不再當個人民而是公民，原來戒嚴體制是有

權者的障眼法，原來有權者會五鬼搬運國家資產後還要你對他們敬禮崇拜，原來連國

家體制都是被決定被強加在沒機會表意的人民身上。 

終於，經過長期被傳統封建威權陰霾覆蓋的民主價值露出糬光來，我們終於看清

「人民」的悲哀，察覺到被電子媒體紀者麥克風堵到的年輕人竟只能結巴的說出「那

政府自然會管的吧」的可悲，我們被自己的國家自己救的呼喊給感動，我們開始明白

憲法裡的基本人權不只是紙上的鉛印字，明白了當政府拿「依法行政」來讓財團開發

我們覺得不該開發的海岸時，我們竟開始會敏感到那個「法」有無問題而又如何個「

依」法的呢？當甚麼環評甚麼都委會等等莫名其妙組織會議通過合乎法律程序後便要

來搶走人民的土地拆除人民的屋舍時，我們才開始驚覺當個只會說「政府要這麼做我

有甚麼辦法」的順民禺民是多可悲呀；最後，整個社會終於在切膚之痛的實踐中認識

到不能放任那些被稱為政府的人來為正義下定義且不能再被「別再亂了」或「會吵的

孩子有糖吃」之類的話語給催眠為「斯德哥爾摩症候群患者」。 

終於，我們敢大聲的喊出「我們就是要糖吃」的「公民」，我們要改變「政治」的

舊定義，政治該是「眾人參與並形成決策的過程」；在此新定義下，我們才不必當個暴

衝的亂民，我們會心安理得的爭取本該屬於自己的權利，不管是上街頭表意、抗議，

我們不再怕別人斥責我們為暴民，當有人無法適應公民時代的人民與政府新關係而拿

「會吵的孩子有糖吃」嘰諷我們時，我們會不羞赧的說我們可不是手心向上的猴子，

等著朝三募四的騙人把戲。 

我們經此覺醒與衝撞的洗禮，我們才有可能反省並爭辯甚至設法改變國家資源的

錯置，不會被甚麼國家發展啥一帶一路大戰略的超級大帽子給罩住便嚇得只能萬民擁

戴領導英明與政府拆民宅建空城的超快效率。 

沒錯，可怕的「公民社會」，會硬生生趕走宜蘭六輕會鬧轟轟的擋下七股煉鋼廠與

彰濱七輕……。難怪呀難怪，急著成為大有為政府的國家忙著把「公民社會」列為甚

麼七大不可講之一呢！可是，如果沒有這「公民的覺醒，喚起人民的不服從意識，難

道你就不怕大家一起搭上韓國「歲月號」渡輪後又再搭上 2016 年的「失速列車」嗎？ 


